
第四條附表二 
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證書核發（延展、換發、補發）申請書 

茲依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第四條、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，檢同有關書件，

申請： 

□核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證書。

□變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證書記載事項。

□延展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證書有效期間。

□遺失或毀損換(補)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證書。

此致    內政部

申請人 （簽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一、申請事由 

□新設申請審查

□有效期間屆滿申請延展

□變更記載事項（說明： ） 

□其他（說明： ） 

二、檢具書件 

□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正（影）本  件 
□組織章程 正（影）本  件 
□實收資本額、資本總額或登記財產總額證明文件   正（影）本  件 
□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正（影）本  件 
□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證書、名冊及接受講習或訓練證明文件

正（影）本  件 

□檢修設備及器具清冊 冊 
□業務執行規範 份 
□檢修作業手冊 份 
□變更事項證明文件 份 
□原領證書 式 
□薪資扣繳憑證及薪資資料 份 
□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資料 份 
□規費繳納證明（□審查費  □證書費） 份 

三
、
消
防
安
全
設
備
檢
修
專
業
機

構

機構名稱 

代 表 人 身 分 證 明 
文 件 字 號 

登記字號 
統 一 編 號 
（ 無 則 免 填 ） 

機構地址 

聯絡電話 （  ） 傳 真 （  ） 

電子信箱 

備 註 

注意事項：一、資料異動登記應在備註欄載明前後資料情形。 

  二、本表各欄除簽章欄外，應以打字詳細填載。 


